
昌财行指〔2023〕01 号

关于下达 2023 年部门预算经费指标的通知

市直各单位，各县（区）法院、检察院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昌都市第二届人民代

表大会第四次会议《关于昌都市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

年财政预算的决议》文件精神，经年初部门预算安排，现下

达市直各单位 2023 年部门预算经费共计 1,583,810,238.00

元（详情见附表）。此款，年终功能科目请按《2023 年政府

收支分类科目》列相应功能科目和经济支出，并向我局编报

决算。

请各单位严格财经纪律，强化预算约束，根据财力情况

合理安排支出，并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，厉行节约、反对

铺张浪费，严格控制三公经费。（1）正式职工年度正常考

核晋升增资、职务（职级）晋升增资、警衔增资、援藏人员

增资、公务员年终考核评优奖励、奖励工资补差、独生子女

未参保医药费等人员经费增加项目从基本支出人员经费（含

机动经费）中解决；未休假补助从探亲包干差旅费中解决；



工作人员调动差旅费、退休人员安置费、加班费、通讯补助

费从公用经费中解决。（2）项目资金下达后两年未使用的、

将予以收回；（3）请各单位在接到此通知 20 日内做好预算

公开工作；（4）根据《中共昌都市委员会 昌都市人民政府

印发<昌都市本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>的通

知》（昌党发〔2021〕4 号）文件要求，请你部门做好项目

绩效管理工作，绩效评价结果列入下年度项目预算资金安排

影响因素。各预算单位要切实加强项目绩效管理，根据绩效

管理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在预算执行中，应对资金运行状况和

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绩效监控；预算执行结束后，应对照

确定的绩效目标开展绩效自评，确保财政资金发挥效益，加

快预算执行进度，强化资金监督管理；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

设责任制，从源头上落实全面从严治党，减少自由裁量权、

限制公共权力滥用、有效避免资金落实过程中的行政风险、

法律风险、廉政风险等。

附件：2023 年初部门预算指标明细表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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